
关于开展北京化工大学 

2019-2020 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北京化工大学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奖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北化大校学发〔2013〕11 号）、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管理办法》（北化大校发〔2014〕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推进研究

生奖助体系改革，鼓励研究生刻苦学习、专心科研，学校决定组织开

展 2019-2020 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，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参评对象 

2017 级、2018 级、2019 级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，2015

级、2016 级直博生，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。 

二、管理机构 

1、学校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

小组”），组长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研究生院、研究生工

作部、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各学院研工组长以及研究生导师代表担

任组员。 

2、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审

委员会”），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领导、研工组长、研究生专职辅导员、

研究生秘书、导师代表、研究生代表组成，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

学金的申请组织、初步评审等工作。 

三、指标比例与奖励标准 



1、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金额为 12000 元/年/生。 

2、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三档： 

特等奖学金：12000 元/年/生（占总人数比例 30%） 

一等奖学金：5000 元/年/生（占总人数比例 40%） 

二等奖学金：2000 元/年/生（占总人数比例 30%） 

四、基本原则 

1、2018 级、2019 级行政推免生以及工作考核合格的 2017 级行

政推免生不参评学业奖学金。除行政推免生外，2019 级推免生（含

学工辅导员）均予特等奖学金，2019 级学工辅导员本学年评定的奖

学金于下个学年发放。 

2、石化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按学生总人数以各等级 3:4:3 的比例

总体划拨。 

4、在同等条件下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优先考虑。 

5、未缴学费的研究生可以参评，在缴清学费后按获奖等级发放

奖金。 

6、根据学工办提交研工部的《关于辅导员奖学金评定方式选择

的情况说明》及《北京化工大学关于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担

任本科生辅导员的管理规定》（北化大校学发[2017]14 号），部分本科

生辅导员不参评学业奖学金不缴纳学费（见附件）。 

五、评选工作时间安排 

1、各学院根据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

细则》，制定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定的实施细则，并进行不少于 3 个工



作日的公示，公示后报研工部备案。9 月 27 日前将经研工组长签字、

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实施细则交至研工部。 

2、10 月 18 日前，学院根据学校下发的学业奖学金名额分配组

织评定工作。初评结果须在学院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

3、10 月 25 日前，各学院将初评结果按照《XXX 学院 2019-2020

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）格式汇总后将电子版和

纸质版（需经研工组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）报至研工部。 

4、11 月 1 日前，研工部完成各学院初评结果汇总，并报校研究

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查批准。11 月 8 日前研究生院公示获

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名单。 

6、12 月中下旬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将直接发放至获奖研究生的

北京银行卡账户中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、各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应高度重视，统筹指导，

严格评定程序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；做好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评选的宣传指导工作，对研究生讲清目的、意义，提高研究生对评优

工作的认识；如有学生对初评结果有异议，应及时予以复议并公布复

议结果。 

2、请各学院仔细核对学生的个人信息，确保上报信息的准确率。 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最终解释评选工作的细则及流程。 

 

研究生工作部 



2019 年 9 月 12 日 


